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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淡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_教學場域應變措施 

109.3.19 

壹、接獲中央疫情中心通知，本校師生出現確診病例。 

一、部分停課：一名師生確診。 

依規定執行：「該師生修/授課程均停課 14天」。 

(一)相關人員聯繫安排_上課期間 

１、教務處依據通報名單，提供該員修/授課程一覽表及修課學生名冊，交相關系所

處理、提供校安中心進行確診個案通報，並副知秘書處。 

２、相關系所就前點名冊，建立師/生居家地址一覽表，提供校安中心存查備用並副

知秘書處。 

３、在校(未到校)上課學生：請各系(所)利用班級群組通知，對於失聯或無法聯繫

之學生名單，交付校安中心協助通知。 

 

(二)聯繫安排居家隔離相關事宜 

１、返家隔離 

(１)依衛政單位疫情評估後之通報，由系(所)轉告需配合隔離之學生，並建立姓

名、人數及區域統計並造冊交付校安中心存查備用。 

(２)總務處依前點名冊安排專車（遊覽車或防疫計程車）運送學生返家。專車抵

校時，由警衛/保全引導至指定地點，校安中心指揮師生搭車。 

(３)衛保組技術支援。 

２、學校隔離宿舍 

(１)本籍生、境外生(依附在台親友)返家隔離，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附在台親

友)安排至隔離宿舍，啟動學生隔離措施。 

(２)衛保組技術支援。 

(三)環境消毒 

１、警衛/保全淨空相關樓館。(非上課期間，由校安中心值班教官及警衛/保全淨空

相關樓館) 

２、總務處封閉樓館並以 1:100漂白水/次氯酸鈉（500PPM）進行消毒。 

３、由總務處完成消毒後，相關樓館於消毒 4小時後開放使用。 

二、全校停課：二名師生確診。 

依規定執行：「全校停課 14天」。 



(一)相關人員聯繫安排_上課期間 

１、教務處依據通報名單，提供該員修/授課程一覽表及修課學生名冊，交相關系所

處理、提供校安中心進行確診個案通報，並副知秘書處。 

２、相關系所就前點名冊，建立師/生居家地址一覽表，提供校安中心並副知秘書

處。 

３、在校(未到校)上課學生：請各系(所)利用班級群組通知，對於失聯或無法聯繫

之學生名單，交付校安中心協助通知。 

 (二)聯繫安排居家隔離相關事宜 

１、返家隔離 

(１)校安中心進行全校停課通報，教務處及人資處各依權責完成學生及教職員工

人數及區域統計並造冊 

(２)總務處依前點名冊安排專車（遊覽車或防疫計程車）運送學生返家。專車抵

校時，由警衛/保全引導至指定地點，指揮師生搭車。 

(３)衛保組技術支援。 

２、學校隔離宿舍 

(１)本籍生、境外生(依附在台親友)返家隔離，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附在台親

友)安排至隔離宿舍，啟動學生隔離措施。 

(２)衛保組技術支援。 

(三)環境消毒 

１、警衛/保全淨空相關樓館。(非上課期間，由校安中心值班教官及警衛/保全淨空

相關樓館) 

２、總務處封閉樓館並以 1:100漂白水/次氯酸鈉（500PPM）進行消毒。 

３、由總務處完成消毒後，相關樓館於消毒 4小時後開放使用。 

貳、訊息發布 

秘書處掌握完整資訊，並由本校發言人秘書長統一發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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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淡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學生之安心就學措施 

109.02.06 校長核定 
109.02.25 修正 

109.3.27 修正 

本校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而受管制不克返臺就學學生、提前返臺之出國

學生，以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疑似症狀等學生，或因疫情停課情形，擬

訂淡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學生之安心就學措施。 

一、選課方式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1.放寬選課機制，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但至少選修一科。 
2.比照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選課時間延長至學期第六週截止。 
3.協助個案以通訊方式人工申請加退選課程，通訊方式包含郵寄、電子郵件及傳真，將

報告傳送至各系所，由系所簽核後送教務處辦理。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1.依本校選課規則辦理，若因課程額滿無法選課時，以個案方式處理。 
2.比照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選課時間延長至學期第六週截止。 

(三)其它因疫情影響學生 
依本校選課規則辦理。 

二、註冊繳費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1.延後學生註冊時間至學期第六週截止。 
2.協助學生線上繳費。 
3.108(2)註冊繳費期間於 109 年 2 月 28 日截止，受疫情影響暫緩入境之學生得申請延後

註冊，待本校通知後再行繳費。 
4.大學部學生修習課程之學分數如未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依修習學分數收取學分費；如

已達最低應修學分數，則收取全額學費，但免收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如語言實習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等）。 
5.研究生僅收取學費，免收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如語言實習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

費等）。 
6.學生團體保險費依學生事務處規定收取，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前繳費完成者，享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1.學生須在 109 年 3 月 31 日前回臺，並於學期第六週截止前完成註冊繳費。 
2.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收取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其他因疫情影響學生 



 

 2 / 4 

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收取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修課方式 
(一)本校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協助教師以彈性措施提供同步或非同步遠端學習，

協助受疫情影響學生修讀課程。 
1.教師須視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內容調整教學計畫，彈性選擇同步或非同步遠端學習，同

時規劃線上討論、線上測驗、作業報告繳交等學習活動，並可進行線上期中及期末評

量，以利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2.教學大綱、教材及參考資料等須置放於 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讓學

生充分瞭解該課程之教學實施方式。 
3.同步遠端學習實施方式 

(1) 本校採 Microsoft Teams，提供全校師生帳號作為實施同步遠端學習之平台。 
(2) 師生須依教學計畫於實施同步遠端學習週次，上線登入 Microsoft Teams 進行同步教

學與學習，並同時錄製授課內容，作為課後複習使用。 
(3) 教師同時於 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規劃線上討論、線上測驗、作

業報告繳交等學習活動，增進師生互動。 
4.非同步遠端學習實施方式 

(1)本校採 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提供全校師生帳號作為實施非同

步遠端學習之平台。 
(2)教師須依教學計畫於實施非同步遠端學習週次，上傳數位教材至 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供學生登入進行學習。 
(3)教師同時於 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規劃線上討論、線上測驗、作業

報告繳交等學習活動，增進師生互動。 
5.特定課程（如實驗、實作、語言練習、體育、社團、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等）上課實

施方式，由開課單位彈性認定或決定替代方式。 
6.請假期間所缺課程，不另行補課，學生可透過 Microsoft Teams、iClass 學習平台或

Moodle 教學平台進行非同步學習。 
(二)遠端學習期程 

1.不克返臺學生，一律採取遠端學習模式。 
2.提前返臺學生及受管制學生依類別，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遠端學習 4 星期，自主健

康管理者遠端學習 2 星期。 
3.疑似症狀者，請假期間採遠端學習模式。 
4.有特殊需求者，須經家長同意，以及系所與授課教師核准後，得採遠端學習模式。 
5.學校或班級因疫情停課期間採遠端學習模式。 

四、考試成績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1.本校得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補考

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2.依科目性質，教師視個案情形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線上測驗、補考或繳交報告評定。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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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學生成績處理方式辦理。 
(三)其他因疫情影響學生 

依本校學生成績處理方式辦理。 

五、學生請假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學生事務處）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

人辦理相關作業，不受缺課扣考規定限制。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及方式辦理。 
(三)其他因疫情影響學生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及方式辦理。 

六、休退學及復學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1.休學：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休學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

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期末考試開始後不得申請

休學規定之限制，但須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休學相關手續；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

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2.休學生欲參加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者必須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繳

費。 
3.退學：得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受學生退學時間點限制。 
4.放寬退學規定：本校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退

學規定限制。 
5.復學後輔導：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學

系所修業，且系所應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 
6.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本校得專案延長其

修業期限。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1.休、退學之退費，依本校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表規定辦理。 
2.休學、退學、復學、修業期限及學生團體保險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其他因疫情影響學生 
1.休、退學之退費，依本校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表規定辦理。 
2.休學、退學、復學、修業期限及學生團體保險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畢業資格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1.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本校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育及服務學

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2.其他畢業資格：本校得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試）提供學生替

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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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畢業學生，若限制入境辦理休學者，仍須復學完成畢業規定

後方可畢業。碩博士班學生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學位考試，得先行註冊，限制入

台學生學系得視學生情形申請以視訊方式進行學位考試。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其他因疫情影響學生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資格權利保留 
本校得酌情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求，協助學生保留赴境外修讀雙聯學位，研修或交換

之資格，參與職訓課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九、相關輔導協助機制 
(一)啟動關懷機制：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業學習、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關

單位，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難關。 
1.請學生事務處、學系及其他相關單位進行關懷輔導。 
2.協調學長姐或授課教師進行補課及課程輔導。 

(二)個案追蹤機制：建立專案輔導單一窗口，本校得自行指派專人或專責單位追蹤個案現

況及後續修業情形。 
(三)維護學生隱私：本校處理學生就學事宜，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注意個人資料保護事宜。 

十、本安心就學方案適用對象 
本校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而受管制不克返臺就學學生、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以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疑似症狀等學生。 

 



 
 

淡江大學教職員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 

109年3月27日 校長核定 

 

一、本校配合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各項公布措施，及為維護教職員工健康、避免群

聚感染、確保教學工作及行政業務得順利推動，全校專兼任教師及各一、二

級單位所屬職員工須依本應變措施執行。 

二、專兼任教師依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

制」，實施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14天，且不得到校。教師因

防疫而請假，請以本校OD公文管理系統（權責編號：0105016）簽辦，並加

會人力資源處。補課另填「補課通知單」或「請假補課申請單」擇期補課。 

三、實施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職員工，應進行遠端辦公14天；學校得要求實施

自主健康管理之職員工，進行遠端辦公14天。 

四、「淡江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成員建立Line群組，以確保隨時

得利用Line群組進行防疫溝通聯繫。 

五、各一、二級單位成立防疫小組，並各自建立內部Line群組，以確保隨時得利

用Line群組進行溝通聯繫。 

六、各一、二級單位主管應指示單位職員工進行資料備份，並以家用個人電腦或

筆記型電腦進行相關設定，確保得進行遠端辦公。 

七、各一、二級單位主管應確保單位內代理人制度之確實執行，妥善安排單位內

各項業務，以確保核心業務不中斷且正常執行，並同時對職員工業務進行實

質性督導與管理。 

八、職員工進行遠端辦公時，以本校OD公文管理系統簽辦公文，且須能與單位主

管及同仁透過Line群組即時聯繫與討論業務，並主動向單位主管回報業務執

行狀況及成果。 

九、各一、二級單位職員工遠端辦公時間同正常上班時間，以遠端打卡方式完備

出勤紀錄。 

十、各一、二級單位主管得依本應變措施，自行增訂單位內遠端辦公之應變措施。 

十一、各一、二級單位職員工進行遠端辦公前，須事前簽請行政副校長核准；如

因疫情之急迫性，應於事後三天內檢具事證，簽請行政副校長核准。如遇

全校皆須進行遠端辦公時，則由人力資源處簽請校長核准。 

十二、因應疫情發展，全校或各一、二單位如需分流遠端辦公，其方式如下： 

(一)各一級單位在兼顧平衡性原則下，將職員工進行分組(A組/B組)，以隔週

到校上班為原則，且職員工分組以能夠實質業務代理及互補為優先。 

(二)每日各一級單位至少須有一位主管(二級主管以上)到校，執行管理督導。 

(三)為免交互感染，以致全校或全單位職員工須居家隔離，同單位一、二級職

員工需分配於不同組別，一旦排定組別，禁止個人臨時互換，減低A組與B

組接觸機會。 

(四)分組上班後無論上下班時間，不同組職員工應儘量避免接觸，且減少不必

要的會議。 



 
 

(五)一人辦公室者，不需進行分流遠端辦公。 

(六)全校或各一、二級單位需進行分流遠端辦公之開始與停止時間，由人力資

源處簽請校長核准。 

十三、本應變措施經校長核定，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學生之安心就學措施相關事項說明 
109.03.18修正 

109.3.25修正 

序號 問題 說明 
一、適用對象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

施，適用對象及狀況為

何？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而受管制不克返臺就學學生、提

前返臺之出國學生，以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疑似症狀等學生，或因疫情停課情形。 

二、註冊 
2 學生要先完成註冊嗎？ 可以先完成註冊，完成繳費(無欠費)及選課即視同已註冊，若因

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返校就學，可申請休、退學。 
3 如果不能在開學前完成註

冊呢？ 
1. 得專案申請補註冊，最遲應於109年4月12日辦理，逾期予以

休學處理。 
2. 自109年2月28日註冊繳費截止日起，補註冊程序如下： 

(1)學生得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辦理補註冊。 
(2)學生填具補註冊申請表(如附件1)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委託他

人辦理需另附委託書影本)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3)補註冊申請表會簽各學系、課務組、生活輔導組及財務

處，再送至註冊組即完成註冊手續。 
4. 提前返臺出國生何時需返

國及註冊繳費？ 
學生須在109年3月31日前回臺，並於學期第六週截止前完成註冊繳費。 

三、繳費 
5 學生如何繳交學雜費及其

他相關費用？ 
請詳財務處/學雜費公告，網址: http://www.finance.tku.edu.tw/ 

6 學生團體保險 1. 於109年3月31日前完成繳交學雜費者(含學生團體保險費)，享

108學年第2學期學生團體保險。 
2. 未於109年3月31日前完成繳交學雜費者，無法享108學年第2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如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身故、殘廢

及接受醫療時，皆不得向學校與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給付。 
四、選課 
(一)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7 如何辦理加退選課程？ 各學系已主動積極聯繫所屬學生並輔導選課，選課方式不透過

「選課系統」改以一對一的諮詢方式另行辦理，請同學亦積極與

所屬系辦公室保持聯繫。 
8 在甚麼時候辦理選課？ 第1階段：即日起至2月25日(星期二) 下午4時。 

第2階段：原則上3月9日(星期一)至3月13日(星期五)。 
9 選課有甚麼限制？ 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但至少1科，且不得衝

堂。 
10 應屆畢業生(含延畢生)是

否可超修、跨學制？ 
應屆畢業生(含延畢生)可不受限，非應屆畢業生仍依規定辦理。 

11 是否維持通識核心課程規

定一學期最多 3 門，體育

大四最多 2 門的現有規

定？ 

應屆畢業生(含延畢生)可不受限，非應屆畢業生仍依規定辦理。 

12 實習課要上課嗎，實習課

衝堂可以選嗎？ 
實習課可不用上課，故實習課如衝堂亦可選課。 

http://www.finance.tku.edu.tw/


13 非應屆畢業的中港澳生，

這學期可能會辦休學，但

是因為不想要之後必須重

修很多課，怕影響畢業時

程，可不可以申請休學中

參加暑修？ 

確實有需要者，屆時請填送報告提出申請。 

(二)因疫情提前返臺之出國學生 
14 如何辦理選課？ 返臺前請聯絡各系所協助並於4月12日前完成選課，以利學習銜

接作業。 
15 錯過了初選及加退選時

間，可以辦理加簽嗎？ 
若因課程額滿無法選課時，以個案方式處理。 

16 選課可以跨學制、超修、

低修嗎？ 
依本校選課規則辦理。 

(三)其它因疫情影響學生 
17 選課可以跨學制、超修、

低修嗎？ 
依本校選課規則辦理。 

五、上課 
18 無法到校怎麼上課呢？ 1.不克返臺學生，一律採取遠端學習模式。 

2.提前返臺學生及受管制學生依類別，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遠

端學習4星期，自主健康管理者遠端學習2星期。 
3.疑似症狀者，請假期間採遠端學習模式。 
4.學校或班級因疫情停課期間採遠端學習模式。 

19 實驗、實作、語言練習等

課程怎麼上課？ 
以彈性方式處理，可詢問相關開課單位。 

20 體育、社團、校園與社區

服務學習等課程怎麼上

課？ 

由開課單位彈性認定或決定替代方式，可詢問相關開課單位。 

21 何時可回學校上課呢？ 返臺後須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居家隔離/居家檢疫14天期間須實

施14天遠端教學/學習，14天期滿後須再實施14天遠端教學/學
習，共計28天，始得返回校園上課；自主健康管理者僅須實施14
天遠端教學/學習，即可返回校園上課。 

22 會因疫情影響學習銜接

嗎？ 
自返臺後至回校園上課期間，均得使用本校提供之MS Teams或
其他遠端教學方式進行學習。 

六、成績 
23 如果延遲返校上課，成績

如何評定？ 
授課教師得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 
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24 如果成績受影響，是不是

就會被退學？ 
本校會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不及

格退學規定限制。 
25 提前返臺出國生成績處理

方式？ 
依本校學生成績處理方式辦理。 

七、請假 
26 如何請假？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生活輔導組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

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27 因疫情管制不克返臺學生

是否會因為缺課而被扣

考？ 

不會。 

28 提前返臺出國生及其他因

疫情影響學生請假如何辦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及方式辦理。 



理？ 
八、休、退學 

29 如果不能返校辦理休學

呢？ 
辦理休學程序如下： 
1. 學生得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辦理休學。 
2. 學生填具休學申請表(附件2)並檢附學生證影本、休學家長同

意書影本、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調查表(附件3)(委託他人辦理需

另附委託書影本)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3. 休學申請需會簽各學系、生活輔導組、境外生輔導組及財務

處，再送至註冊組即完成休學手續。 
30 休學至遲應何時提出申

請？ 
須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休學相關手續。 

31 休學年限至多可以多久？ 二學年(四學期)。 
32 如果休學期滿，可以再辦

休學嗎？ 
得以專案申請延長休學。 

33 如果辦理休、退學，學雜

費可以全額退費嗎？ 
請詳財務處/學雜費公告，網址: http://www.finance.tku.edu.tw/ 

34 學生團體保險加保與不加

保該如何辦理？ 
1. 休學學生不論是否參加108(2)團保均需填寫「淡江大學休學生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意願調查表」(以下簡稱表單1)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url=service_table.jsp%3FsectionId%3D2，

勾選「加保」或「不加保」。 
2. 繳費方式：由生輔組開立108學年度第2學期團體保險(以下簡

稱108(2)團保)費繳費單(180元)至出納組繳費。 
3. 108(2)團保加保及不加保之辦理方式如下： 

      身份 
繳費 
狀況 

休學生 退學生 

3月31日前 3月31日後 3月31日前 3月31日後 

已繳學

雜費 

加   保 不 加 保 

已無法退

保，享有

108(2)團保 

退108(2)團
保費，無

法享108(2)
團保 

不退

108(2)團
保費，亦

無法享

108(2)團
保 

表單1
選「加

保」+
現金繳

交

108(2)
團保費 

表單1選
「不加

保」+
退

108(2)
團保費 

未繳學

雜費 

表單1選
「不加

保」 

已無法加

保，無法

享108(2)團
保 

無法享108(2)團保 

4. 學生已繳學雜費，於109年3月31日前休、退學者依規定應退

還108(2)團保費，若要「加保」(不含退學者)需另現金繳交

108(2)團保費。 
5. 未加保108(2)團保者。如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身故、殘廢

及接受醫療時，皆不得向學校與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給付。 
6. 已繳學雜費之退學生，自離校手續成立當日起即終止108(2)團

保。 
35 提前返臺出國生及其他因

疫情影響學生，辦理休

學、退學、復學、修業期

限及學生團體保險是否有

不同規定？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畢業 

http://www.finance.tku.edu.tw/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url=service_table.jsp%3FsectionId%3D2


36 大四應屆畢業生如果英語

能力檢定畢業門檻未通

過，也不能參加英檢考

試？ 

可選修「進修英文」替代課程，不受英文能力測驗（二）成績未

達畢業門檻標準，或已報考但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
中級初試以上畢業門檻始得修習該課程之限制。 

37 大四應屆畢業生如果未能

通過各院、系、所、學位

學程自訂之畢業條件？ 

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視個別狀況提供學生替代方案。 

38 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

應修科目學分呢？ 
得以專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 

39 108學年度第2學期要畢業

是否要註冊？ 
1. 要註冊。 
2. 若限制入境辦理休學者，仍須復學(註冊)且完成畢業規定後方

可畢業。 
40 108學年度第2學期要參加

學位考試是否要註冊？ 
要註冊才能參加學位考試。 

41 無法入臺參加學位考試？ 已註冊並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學系得視學生情形申請以視訊方

式進行學位考試。 
42 提前返臺出國生及其他因

疫情影響學生之畢業資格

及條件是否有不同規定？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其他 
43 學生申請轉系、輔系、雙

主修會受影響嗎? 
1. 不會，申請時程依本校行事曆所訂時間辦理。 
2. 必須完成註冊始得申請。 
3. 可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申請表及應檢附資料，另附學生證及委

託書影本)。 
 



附件5 
Microsoft Teams遠端教學相關事項說明 

 
序號 項目 說明 
一、學校行政 

1 硬體設備需求 教師可使用多媒體教室、研究室電腦或筆電進行遠端授課。 
2 如何登入平台? (1) Microsoft Teams ： 

帳號：使用資訊處配發之Office365帳號(學號或人員代號@o365.tku.edu.tw) 
預設密碼：Tku+西元生日，共8碼 
(2) iClass學習平台：(單一入口帳號) 
帳號：學號或人員代號 
預設密碼：西元生日後6碼 
(3) Moodle遠端學習平台：(非單一入口帳號) 
帳號：學號或人員代號 
預設密碼：西元生日後6碼 

3 教師諮詢與輔導 (1) 本校資訊處辦理數位教學相關之工作坊或研習活動，詳活動

報名系統。 

(2) 使用問題諮詢 
 線上：懶人包 & 影片 
 現場服務：專任助教、MS Teams TA與兼任助教 
 現場服務：遠距多媒體教室專線 #2310, #2311  
 專線服務：資訊處服務台  #2468 

二、教師教學 
1 教學實施模式評估 (1) 遠端學習前的資源整合評估 

 視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內容調整教學計畫，選擇同步或非

同步遠端學習，並在平台中公告。 
 建立同步遠端學習及非同步遠端學習的上課流程。 

(2) 授課方式的調整。 
(3) 訂定學生出勤或通聯的紀錄機制。 

2 準備事項與步驟 (1) 步驟1-課前：確認已備妥電腦硬體設備及網路(含軟體安裝)。 
(2) 步驟2-課前：教師使用MS Teams帳號進入同步直播課程會議

室。 
(3) 步驟3-課前：閱讀並練習熟悉直播教學、非同步教學平台之

操作使用手冊。 
 本校提供「MS Teams安心就學遠端同步學習」方案，請

教師至本校首頁之防疫及通報專區查詢教師操作懶人

包等相關說明。 
 本校iClass學習平台及Moodle遠端學習平台首頁，均提供

平台操作手冊。 
(4) 步驟4-課前：進行備課、依據課程進度於iClass學習平台及

Moodle遠端學習平台中，安排學習素材、學習任務和測驗等 
(5) 步驟5-準備上課： 
 確認學生已經學會使用上述公布之同步教學平台與非同

步教學平台。 
 公布課表(上課日期、時間及科目)予學生。 

步驟6 -課中： 
 確認所有學生已經登入同步直播課程後(點名)，開始上



課講授。 
 注意觀察學生上課情形(如有無斷訊或離開同步教室或未

登入教學平台等)。 
 依據學生的學習情形，給予適當的反饋、指派學習任務

或課後作業/繳交等。 
步驟7 -課後：進行學生作業批改或學生問題答覆等。 

三、學生學習 
1 準備事項與步驟 (1) 步驟1-課前：確認已備妥電腦硬體設備及網路(含軟體安裝)。 

 
(2) 步驟2-課前：閱讀了解各平台操作使用手冊。 

 本校提供「MS Teams安心就學遠端同步學習」方案，請

同學至本校首頁之防疫及通報專區查詢學生操作懶人包

等相關說明。 
(3) 步驟3-準備上課： 

 學生可順利登入各教學平台之課程：MS Teams、iClass學
習平台或Moodle遠端學習平台。 

 學生知道課表(上課日期、時間及科目) 。 
(4) 步驟4- 課中： 

 學生登入上課、專心進行學習及課間互動。 
 學生紀錄教師所指派的學習任務、練習或作業/繳交等。 

(5) 步驟5-課後：學生進行指派的學習任務、練習或作業並繳交。 
 




